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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教育厅 

关于做好 2022 届普通高校特殊群体 
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有关工作部署，强化高校就

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，不断提升 2022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

业指导与服务水平，确保实现 2022 届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

质量就业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摸清底数 

2022 届普通高校特殊群体毕业生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学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出严重

困难家庭学生、残疾学生、少数民族学生及其他就业困难学生。

各高校要认真核定本校 2022 届特殊群体毕业生相关信息，尤

其对于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出严重

困难家庭学生，各高校就业部门要主动对接资助部门认真核

实，确定毕业生名单，确保底数清、责任清、对象清，为精准

施策、精准帮扶打好基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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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管理 

各高校要加强特殊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管理工作，按照

“一人一档”“一人一策”工作要求，开展重点帮扶。要建立

本校就业帮扶数据库和工作台账，指定专人负责数据统计，定

期更新完善帮扶信息。对每名帮扶对象发放帮扶联系卡，卡中

应记载帮扶责任人、联系电话、帮扶政策及帮扶措施，做到信

息记录及时、准确、完备，全力推进精准帮扶，促进特殊群体

毕业生顺利就业。 

三、强化举措 

    各高校要针对不同群体的就业难点，制定相应帮扶方案，

确保措施到位，行之有效。 

一是强化就业育人。各高校要组织多种形式就业育人教育

活动，引导特殊群体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、就业观、择业

观，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中，鼓励特殊群体毕业

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 

二是提升就业能力。强化职业生涯教育，开好职业生涯规

划课程，鼓励特殊群体毕业生积极参加职业生涯规划比赛，激

发职业兴趣，树立职业意识，做好就业准备；强化就业实习实

践，健全就业实习实践工作机制，帮助特殊群体毕业生通过实

习实现就业；持续深入推进互联网+就业服务，强化人岗信息

智能匹配、精准推送，不断提高特殊群体毕业生就业成功率。 

三是维护毕业生权益。在各类校园招聘活动中，不得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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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歧视性条款，不得将毕业院校、学习方式

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）等作为限制性条件。要加强诚信和安全

教育，引导特殊群体毕业生诚信求职，树立遵纪守法意识，防

范招聘欺诈、“培训贷”陷阱等。 

四是营造良好氛围。各高校要把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作为特

殊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，主动发声、 解疑释

惑，用好宣传阵地，加强正面宣传、正面引导，大力度宣传就

业帮扶有关政策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特殊群体毕业生就

业的良好氛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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